
泰兴市东部片区燃气输配系统优化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XZP2025092500063）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泰州市泰兴市

一、招标条件

本泰兴市东部片区燃气输配系统优化工程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

来源为其他资金:28874万元， 招标人为泰兴市鑫泰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主要项目包括对古溪镇、分界镇、珊瑚镇农村燃气管网进行完善，并同步完善

管网沿线的调压柜、检查井等配套设施。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泰兴市东部片区燃气输配系统优化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泰兴市东部片区燃气输配系统优化工程: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具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的独立法人

资格(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合法有效的年度审计报告中的四表一附注、签字盖章页、营业执照及注册人员证书；如

企业成立不足三年，提供自企业注册后的审计报告)

3、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的投标人，拒绝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查询渠道：通过“信用中国

(http://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信用服务”- “失信

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查询企

业。(最终以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查询为准)

4、具有较强的经营实力和具有良好的技术能力，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

冻结、破产状态。(提供承诺书，格式可自拟)

5、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

项目的投标。【提供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查询打印的相关材料并加盖公章

(需包含公司基本信息、股东信息及股权变更信息)】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9-26 08:30到2025-09-30 17:30



获取方式：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携带以下资料的一套加盖

公章的复印件现场获取招标文件。 (1)法定代表人现场领取文件时应提供：法定代表人的

身份证明书(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定

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人现场领取文件时应提供：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投标人为授权委托人缴纳的报名截止时间当月或 上月的社会保险、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3)招标文件费用：500元，售后不退。 地点：江苏高智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招标代理部(泰兴市高新区科能路33号五楼)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0-10 09:30

递交方式：邮箱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0-10 09:30

开标地点：江苏高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标室(泰兴市高新区科能路33号五楼)

七、其他

1、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2、预算金额：28874.00万元。

3、最高限价：28874.00万元。

4、招标范围：主要项目包括对古溪镇、分界镇、珊瑚镇农村燃气管网进行完善，并同

步完善管网沿线的调压柜、检查井等配套设施。

5、工期：270日历天。

6、投标保证金：无须缴纳。

7、确认函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9月30日17：30止。逾时未递交《投标确认函》的，视

为放弃投标。

8、确认函递交方式：投标人应在确认函递交截止时间前，将《投标确认函》扫描件发

送至邮箱2546741197@qq.com。

9、投标人如实填写投标确认函中的有关内容和信息，如内容不完整，造成采购机构无

法联系的，其引发的不良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0、已提交确认函的投标人，如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本项目投标，招标人有权作出不利于

投标人的处理。

11、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日历天。

12、公告发布媒介：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jszbtb.com)。

13、本次采用线上交易方式：请各投标单位将投标文件压缩加密，通过电子邮箱将加密

设置的电子投标文件(PDF格式)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发送至2546741197@qq.com，所有投标单

位的受委托人必须在开标会议期间内保持电话畅通，受委托人必须在开标后15分钟内通过腾

讯会议或邮箱发送投标文件的解密密码；逾期递交的投标文件及密码将被拒绝，请各投标单

位注意递交时间，逾期递交的相关不良后果由投标单位自行承担。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同一投



标人递交多份投标文件的，以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的最后一份投标文件为准。发送电子投

标文件及密码时必须注明投标单位名称及项目名称。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泰兴市鑫泰新农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泰兴市国庆东路12号

联  系  人： 蒋女士

电  话： 13771506162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高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泰兴市高新区科能路33号五楼

联  系  人： 周玲

电  话： 15852992015

电  子  邮  件： 719414818@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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